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決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議決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修訂方式列於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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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1. 修訂第4條(立法會主席的選) 

 第4(1)條 

 廢除  

 “附表”   

 代以  

 “附表1”。  

 

2. 修訂第6條(立法會秘書的職責) 

 在第6(5)條之後  

 加入  

“(5A) (a) 立法會秘書須在文件或紀錄存在 25年內進行

附表2的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查閱政策 (b)段所

提述的覆檢，以確定應否將可提供該等文件或

紀錄以供查閱的時間提早，而若有關文件或紀

錄仍未可提供予公眾查閱，則須在上次覆檢後

最少每4年再覆檢一次。 

(b) 立法會秘書可根據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

宜委員會所制訂的任何指引，拒絕提供某份文

件或紀錄以供查閱。”。  

 

3. 加入第74A條  

 在第74條之後 

  加入  

“74A. 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

委員會的委員會，負責 

(a) 決定將某份立法機關 (或其委員會 )的文件或紀

錄在附表2的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查閱政策 (a)
段所指明的封存期屆滿之前提早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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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訂實施該政策的指引； 

(c) 考慮任何就立法會秘書根據第6(5A)(b)條(立法

會秘書的職責)拒絕提供該等文件或紀錄而提出

的反對；及  

(d) 考慮任何其他有關該政策或由該政策引起的事

宜。 

(2) 委員會由以下委員組成 

(a) 立法會主席，為委員會主席； 

(b)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為委員會副主席； 

(c)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副主席；及 

(d) 不超過10名其他委員，按內務委員會所決定的

方式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選出。 

(3) 獲選委員的任期為1年，或直至下一次就委員會委員

進行選的內務委員會會議為止，以較早者為準。 

(4)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3名委員。 

(5)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

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6)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

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

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

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

決。 

(7)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行會

議。會議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3天前發給各

委員，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

告。 

(8) 委員會會議無須公開行，但主席按照委員會的任

何決定命令公開行者除外。  

(9) 委員會主席可命令將任何須由委員會決定的事宜，

藉傳閱文件方式交由各委員研究，而各委員亦可以

書面向主席示明其批准。如過半數委員在主席為此

目的而指定的限期屆滿前已示明其批准，同時在限

期屆滿時並無委員以書面向主席表示反對，或要求

將該事宜交由委員會開會決定，則該事宜須當作已

獲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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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委員會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可向立法會提交報

告。 

(11)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

序，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4. 修訂附表  

(1) 附表 

 將附表重編為附表1。  

(2) 附表1，附件I，第1段 

 廢除  

 “附表”   

 代以  

 “附表1”。  

 

5. 加入附表2 

 在附表1之後 

  加入  

 

“附表2 [本議事規則第6及74A條]

 

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查閱政策 

 

 由立法會秘書處保管的立法機關 (及其委員會)的文件及紀錄可

供查閱，但須符合下述情況 

(a) 如立法機關(或其委員會)認為，其任何文件或紀錄不

應供予查閱，或訂明不應在某段期限內提供其任何

文件或紀錄供予查閱，則有關文件或紀錄不可供予

查閱，直至該訂明期限屆滿或有關的文件或紀錄已

存在50年(以較短為準)；  

(b) 經覆檢後，任何該等文件或紀錄可在上文 (a)段所指

明的適用封存期屆滿前，供予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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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在任何時間提供立法機關(或其委員會)的任何其他

文件或紀錄以供查閱，但若有關文件或紀錄已存在

20年，便必須供予查閱；及 

(d) 法律禁止披露的任何文件或紀錄或其部分，不得供

予查閱。”。  

 
 




